
路權與幹、支線道區分 

嘉義區監理所關心您 

交通安全報您知 





路  權 
1.支線讓幹線 

2.轉彎車讓直行車 

  直行車先行 

3.同為支幹線同為直
行車或左轉彎車 

     右方車先行 

4.一左轉彎一右轉彎轉
入同一方向車道 

   左轉彎車先行 

5.行人:走天橋 地下道
行人專用道 班馬線
機車:機車專用道慢      
車道             
汽車:汽車車道 





 

    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 
 

紅色車為
直行車 

藍色車要左轉應
讓紅色車先行 



 支道車讓幹道車先行 

支道讓幹道 



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 

幹道 

支道 







幹道優先而支道車要讓幹道車先行 



交叉路有讓字或倒三角形為支線，行駛
支線道車輛應讓幹線道車輛先行。 

支線車暫停 
幹線車先行 

支線 

幹
線 



 

 有停字標識者為支道應停車再開 



 有讓路線標識者為支道應停車再開 

 

先行 



幹道支道區分與路權 



未劃分幹支道或同為幹道支道時左方車
應讓右方車先行 



讓 

同為支幹道同為直行車或左轉
彎車,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 

讓 

同為支幹道同為直行車或左轉
彎車,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 





 一左轉彎一右轉彎轉入同一 

   方向車道左轉彎車先行（紅色車） 



路  權 
上坡車先行 

外緣車先行 

內側車先行 

以交警指揮為準 



進入圓環應讓環內車先行 



30m前先顯示方向燈 

先
行 



行經鐵路平交道須與前車保持更長間距 



路權認知行車管制號誌指示 

1.閃光黃燈號誌：幹道表示警告應減速

注意安全小心通過。 

2. 閃光紅燈號誌：支道表示「停車再

開」應減速先停路口前讓幹道車先行注

意安全小心通過。 

3. 「停」標誌牌停車再開。 

4. 「讓」標字及倒三角形標字(讓）。 



閃光黃燈---幹道路權優先通行 

 

閃光紅燈-支道 
應停車再開 



         在無號誌交岔路口 
1.幹、支道交叉的路口:幹道有優先路權，支道車
要讓幹道車先行（所以幹道的車輛不論直行或轉彎
都擁有優先通行權）。少線道車應讓多線道車先行。
車道數相同時，左方車應讓右方車先行。 
2.如未劃分幹、支線或同為幹線或支線者，轉彎車
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；如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，
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。 
3.幹道與支道係以道路交通設施之設置作為劃分依
據，如閃黃號誌、閃紅號誌、「停」字標誌、「讓」
字標誌、「停」字標字等，而非以路比巷大、巷比
弄大或路幅寬度大小來區分幹、支道。 
 


